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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會程序 
 

維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 年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臨時動議 

六、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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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開會議程 
维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 年股東常會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 107 年六月十一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整 
地  點：台北市內湖區新湖三路 196 號 1 樓（本公司會議室）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 一百零六年度營業報告。 

    (二) 監察人查核一百零六年度決算表冊報告。 
(三) 一百零六年度員工及董監事酬勞分派情形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 承認一百零六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二) 承認一百零六年度盈餘分派案。 
 

五、臨時動議 
     
六、散 會 
 
 

2



維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 年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一、報告事項 
 
第一案：一百零六年度營業報告。 
說 明：本公司一百零六年度營業報告書，請參閱本手冊第 5~7 頁，附件(一)。 

 
 

第二案：監察人查核一百零六年度決算表冊報告。 

說 明：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參閱本手冊第 8 頁，附件(二)。 

 
 
第三案：一百零六年度員工及董監事酬勞分派情形報告。 

說 明：本公司一百零六年度稅前利益扣除分配員工酬勞及董監事酬勞前之利益為新台幣

678,196,378 元，業經 107 年 3 月 22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提撥員工酬勞百分之 4.1 計

新台幣 27,806,052 元及董監事酬勞仟分之 0.7 計新台幣 474,737 元，均以現金方式發

放。 

 
 
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百零六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說 明：1.本公司民國一百零六年度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

所林瑟凱、張明輝會計師查核竣事，併同營業報告書，經 107 年 3 月 22 日董事會決

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 

2.一百零六年度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參閱本手冊第 5~7 頁，

附件(一)及第 9~31 頁，附件(三)。 

3.謹提請 承認。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百零六年度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說 明：1.本公司一百零六年度盈餘分派擬分配現金股利378,425,367元。 

  每股擬分配現金股利3.2元，現金股利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不足一元之

畸零款合計數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2.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由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嗣後

於配息基準日前，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或買回本公司股份，影響流通在外股份

數量，致使股東配息比率因此發生變動而需調整時，授權董事長依公司法或其相關

法令規定全權處理之。 

        3.盈餘分配表，請參閱第 32 頁，附件(四)。 

 4.謹提請 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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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臨時動議 
 
 
 
四、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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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附件 
 
附件(一)本公司一百零六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一０六年度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5 年度 106 年度 成長率 

營業收入 3,426,053 3,829,145 11.77%

營業毛利 690,647 692,391 0.25%

營業費用 265,680 312,711 17.70%

營業利益 424,967 379,680 (10.66%)

營業外收(支) 443,375 270,236 (39.05%)

稅前淨利 868,342 649,916 (25.15%)

稅後淨利 701,970 527,346 (24.88%)

 

(二)預算執行情形： 

本公司未編列 106 年度財務預測，故不適用。 

 

(三)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5 年度 106 年度 變動金額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921,712 (15,858) (937,570)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5,789) (425,225) (419,436)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373,032) 454,970 828,002 

(四)獲利能力分析： 

年度 105 年度 106 年度 

資產報酬率(%)  10.32%  7.00% 

股東權益報酬率(%) 12.45% 9.38% 

佔實收資本比

率(%) 

營業利益 35.94% 32.11% 

稅前純益 73.43% 54.96% 

純益率(%) 20.49% 13.77% 

當期每股盈餘(元)(註) 5.94 4.46 

註：每股盈餘係按追溯調整後股數計算。 

 

(五)研究發展狀況： 

1.持續開發電源線連接器及電源傳輸線產品，並於多國申請安規，拓展銷售通道提升

營業規模，保持競爭優勢。 

2.研發新型插座、開關，申請各地專利，並開發多款智慧型控制開關，提升用電安全

及節能功用。 

3.因應物聯網應用發展，開發透過遠端網路、WIFI 控制的智能家居/安防等相關產品。 

4.配合節能減碳環保趨勢，開發電動車車用線束及交/直流充電連接器電源線組。 

5.開發輕、薄、短、小、簡易攜帶且符合環保法規之模組化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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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０七年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1.經營理念：創造利潤、分享同仁、回饋社會。 

2.企業文化：誠信立業、正直待人，以勞獲得、以儉致富，完美自己、造福人群。 

3.質量方針：求新求變、創意維新、追求完美、止於至善。  

4.維持新產品快速開發能力與生產效率，爭取國際中大型客戶，提供差異化服務價值，

創造競爭優勢。利用現有資源，跨越更廣泛的相關產業，爭取高毛利、高技術的產

品行銷，提升營運績效。 

5.善用集團資源，整合開發、行銷、製造等能力，提供客戶所需，創造最大效益。 

 

 

(二)預期銷售數量及其依據： 

本公司產品是以資訊、機電、家電、通訊及消費性電子之電源連接器及 Switching Power 

Adaptor 為主，在持續積極拓展業務及開發新產品下，預計各項產品銷售數量將達穩

定成長之趨勢。 

 

(三)重要之產銷策略： 

1.行銷策略： 

A.多角化發展產品線，透過持續建置 one-stop shopping(產品線豐富)及 Total 

solution(從低階至高階)之服務，以增加銷售金額，深耕現有及潛力客戶，配合

客戶需求，持續開發新產品及拓展產品線。 

B.提升自有品牌-Smartbears(斯邁熊)、PLUGO(普樂購)和 JDB(家電寶)能見度，強

化產品功能，增強實體店面產品互動體驗，參加各地大型展覽，提升銷售規模。 

 

2.生產策略： 

A.持續強化工程研發能力，迅速開發客戶所需產品；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建立產品

垂直整合能力，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B.汰換舊有設備，換購新型機具提高生產效率及品質，並持續開發自動化生產設備，

降低人力需求，提高生產效率，強化製程管理，穩定產品品質。 

C.集中各項產品開發資源，建置專業化生產廠區，降低生產成本。 
 

三、未來公司發展策略： 

1. 爭取與國際大型客戶建立長期穩定合作關係，擴大客戶滲透率。 

2. 以市場主流消費產品為導向，開發相關電源產品。 

3. 利用優異生產技術，開發利潤高、具競爭力產品，分散不同市場。 

4. 佈建自動化生產設備，降低人力成本，提升產品生產品質，降低成本。 

5. 因應物聯網發展趨勢，開發以網路為控制平台的智能家居產品。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附錄二 股東會議事規則 

 

維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一、本公司股東會議事程序，除公司法、相關法令以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規則之規定行之。 

二、股東（或代理人）出席股東會應辦理報到，報到手續以繳交簽到卡或簽名方式為之。 

三、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公司所在地或便利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

時間不得早於早上九點或晚於下午三點。 

四、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限，惟二次合計不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不足額而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得依照公司法一七五條之規定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為假決議。進行前項假決議時，

如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數已足法定數額時，主席得隨即宣告正式開會，並將已作成之假決議提議大會追認。 

五、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得指定董事一人代

理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

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六、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辦理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配戴識別證或臂章。 

七、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行，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變更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不得逕行宣佈散會。會議散會後，股東不得另推主席於

原址或另覓場所續行開會。 

八、會議進行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一次集會如未能結束時，得由股東會議在五日內續行集會，並免為通

知及公告。 

九、會議過程應全程錄音或錄影，並至少保存一年。  

十、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不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出席股東發言時，

其他股東除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不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十一、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不得超過兩次，每次不得超過五分鐘。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

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十二、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

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十三、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答覆。 

十四、主席對於議案之討論，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度時，得宣布停止討論，提付表決。 

十五、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之特別決定應從其規定外，均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

通過之。但如經主席徵詢出席股東均無異議者，視為通過，效力與投票表決同。股東如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

時，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依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一

股東以出具一份委託書，並委託一人為限，且應於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 

十六、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

為否決，勿庸再行表決。 

十七、議案表決之監票人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

並做成記錄。 

十八、會議進行時遇不可抗力事件，即暫停開會，並由主席裁決續行集會方式。 

十九、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二十、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行，其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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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維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股東停止過戶日：（107 年 4 月 13 日）；單位：仟股 

 

職  稱 姓  名 
選任 
日期 

選任時持有股份 現在持有股份 

股  數 持股比例 股  數 持股比例 

董事長 
彥霆投資(股)
公司代表人: 
吳瑞雄 

106.06.15 2,842 2.40% 2,842 2.40%

董  事 
彥霆投資(股)
公司代表人: 
吳彥霆 

106.06.15 2,842 2.40% 2,842 2.40%

董  事 
正崴精密工業
(股)公司代表
人:邱鈺發 

106.06.15 22,282 18.84% 22,282 18.84%

董  事 
正崴精密工業
(股)公司代表
人:王世杰 

106.06.15 22,282 18.84% 22,282 18.84%

董  事 
正崴精密工業
(股)公司代表
人:林坤煌 

106.06.15 22,282 18.84% 22,282 18.84%

獨立董事 李效文 106.06.15 0 0 0 0

獨立董事 舒偉仁 106.06.15 0 0 0 0

全體董事合計 25,124 21.24% 25,124 21.24%

監察人 維鴻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吳秀鳳 

106.06.15 2,186 1.85% 2,186 1.85%

監察人 郭哲銘 106.06.15 0 0% 0 0

監察人 卜慶藩 106.06.15 0 0% 0 0

全體監察人合計 2,186 1.85% 2,186 1.85%

註 1：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1,182,579,270 元，已發行股份總數 118,257,927 股，依據「公
開發行公司董事及監察人股權成數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條之規定計算，本公司全
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數為 8,000,000 股，本公司全體監察人最低應持有股數為
800,000 股。 

 
註 2：本公司截至股東會停止過戶日止，全體董事之持股數合計為 25,124,247 股，全體監

察人之持股數合計為 2,186,017 股，符合董監最低持股成數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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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報酬率之影響 

 
依「公開發行公司財務預測處理準則」規定，本公司並未公開完整式之財務預測，故無須揭露民國106年度預估

資訊。 

 

 
 
附錄五 
 

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提案相關資訊 
 
1.依公司法第一七二條之一規定，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

書面向本公司提出本次 107 年股東常會之議案，提案時間為：民國 107 年 4 月 2 日至 107 年

4 月 12 日。 
2.本次 107 年股東常會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提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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